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建字第27號

原      告  永瑄工程行即王永輝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周慶順律師

被      告  凱恆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榮逸  

訴訟代理人  王怡璇律師

複代理  人  張簡明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9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23,900元，及自民國112年3月2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87，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110年11月間就被告在坐落高雄市○○區○○段0

0地號「○○○○案」建物之新建工程(建物門牌號碼高雄市

○○區○○路00巷00號，下稱系爭工程)，訂立模板工程合

約書(下稱系爭合約，若指書面即稱系爭合約書)，由原告承

攬系爭建物之模板工程(下稱系爭模板工程)，約定以建築設

計圖面積比例計價，工程總價新臺幣(下同)3,045,000元，

工期為3個月。而系爭合約書中就前開工程總價雖記載「含

稅」字樣，實則是未含營業稅金額，而營業稅應由定作人即

被告負擔，故以原告開立統一發票總額3,044,763元為準，

計算得出稅後工程總價應為3,197,000元(計算式：0000000×

(1+5%)=0000000)。而查，系爭模板工程已於110年10月28日

開工，原告遵期施作，並交付統一發票向被告請款，被告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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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續於110年12月15日以支票給付495,000元、111年1月24日

給付792,000元(含現金396,000元、支票396,000元)、111年

1月27日給付396,000元(含現金200,000元、支票196,000

元)，已付工程款合計1,683,000元(計算式：495000＋79200

0＋396000＝0000000)，被告尚未給付工程款為1,514,000元

(計算式：0000000-0000000=0000000)。

　㈡系爭模板工程竣工驗收後，原告於111年9月6日交付統一發

票向被告請求支付工程款1,514,000元(包含尾款1,194,275

元及保留款319,725元)，詎被告遲未付款，嗣原告再於112

年農曆年前至被告處要求付款，竟遭被告任意扣款，僅同意

給付900,000元。然原告施作過程並無遲延情事，況被告亦

未曾反應施工有何不當或瑕疵，其任意扣款並無理由，原告

自得請求被告給付上開欠款。又原告起訴前曾向高雄市鳥松

區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惟被告均未到場，致調解不成立，

爰以所排定第一次調解期日即112年3月2日作為起算遲延利

息之日。為此，爰依系爭合約及民法第490條第1項規定，提

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514,000元，及自1

12年3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於111年6月間將系爭工程中之系爭模板工程交由原告承

攬，依兩造簽訂系爭合約之約定，原告自110年10月28日開

工，履約期限應至111年1月28日止，系爭合約書之承攬總價

欄固記載3,045,000元，但此為包含5%營業稅在內之稅後總

額，惟系爭合約書另有記載「本公司（即被告）負擔2.5%稅

金」等語，則兩造約定實際工程款應為2,972,500元【計算

式：3045000÷(1+5%)=2900000(稅前)，2900000×（1＋2.

5%）=2972500(稅後)】。又被告已給付原告工程款1,683,00

0元，為原告所自承，自應予以扣除，則被告尚未給付工程

款應為1,289,500元(計算式：2972500-1683000=1289500)。

　㈡又查，1.原告於系爭建物1樓地板澆置完成後，工作進度嚴

重落後，且作輟無常，嚴重違反系爭契約品質約定，如有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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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材料未依約使用8成新板、未按圖施工致系爭建物多處陽

台深度不足、開設窗戶位置偏移、電梯門寬度不足等嚴重瑕

疵，造成被告施工管理困難，需加派品管人員在場監督施

工，因而增加支出工程管理費243,600元，被告得依民法第4

95條第1項及第227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原告賠償。2.被告

經多次口頭限期原告改善，惟被告仍有如附表所示之施工瑕

疵迄未修繕處理，被告得依民法第494條規定，向原告請求

減少報酬計787,800元。3.原告私找外籍勞工進場拆模，且

未依模板養護日期拆除模板，致需額外花費人力時日將模板

重新包覆養護，影響系爭建物品質，且因模板品質不佳，灌

槳時嚴重漏漿或模板定位錯誤，造成牆面厚度落差過大、牆

面垂直及水平度不平整，致被告按圖客製進料之石材無法砌

於牆面，被告口頭限期原告改善，惟原告並未履行修繕義

務，被告僅得另行點工打除，因而增加打壁費用74,100元

（含打壁工資38,100元、土石清運費36,000元），被告自得

依民法第493條第2項規定，向原告請求此項修補瑕疵之費

用。4.再者，兩造間就系爭模板工程約定之履行期限末日為

111年1月28日，惟截至111年4月29日鋼筋綁紮工程完成時，

原告仍尚未完工，遲延工期至少91日，被告自得依民法第23

1條第1項定及系爭合約書第9條約定，請求原告賠償按日以

系爭模板工程總價款千分之3計算之違約金計812,175元【計

算式：2972500×0.003×91=812175】。綜上，被告因原告施

作系爭模板工程有上開疵瑕及逾期情事，得請求原告給付之

金額計1,917,675元【計算式：243600＋787800＋74100＋81

2175=1917675】，被告並得以之與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範圍

內互為抵銷等語，茲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經本院整理下列不爭執事項並協議簡化爭點，不爭執事

項如下：

　㈠原告承攬被告系爭模板工程，簽訂系爭合約書，其承攬總價

欄記載：3,045,000元（含稅），原告負擔2.5%稅金等語，

付款辦法欄記載：100%現金，保留款10%，驗收完成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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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每月5日請款（附上100%發票）、10日付款等語。

　㈡被告就工程款之給付，係於110年12月15日付款495,000元、

111年1月24日付款792,000元、111年1月27日付款396,000

元，共計已付款1,683,000元。

　㈢系爭模板工程契約約定110年10月28日開工，111年1月28日

完工。

　㈣系爭工程已經竣工申報並於111年11月25日取得使用執照，

被告也於112年1月12日完成建物保存登記。

四、本件爭點在於：

　㈠被告應給付之總工程款，係原告開立之發票金額3,197,000

元（含5%稅，稅前3,044,763元），或是被告抗辯之2,972,5

00元【含2.5%稅，稅前2,900,000元(卷內誤載2,970,000

元，應予更正)】？

　㈡承上，被告未付工程款是1,514,000元，或1,289,500元(卷

內誤載1,287,000元，應予更正)？

　㈢被告抗辯原告施工有逾期且瑕疵迄未修補，據此所為抵銷抗

辯，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兩造於110年11月間訂立系爭合約，原告承攬施作系爭

建物之模板工程，約定工程期限3個月，原告於110年10月28

日，履約期限為111年1月28日，系爭建物已於111年11月25

日取得使用執照、112年1月12日辦理建物保存登記。另被告

於工程進行期間已給付原告工程款1,683,000元等情，為兩

造所未爭執，並有模板工程合約書(即系爭合約書)、原告開

立請款之統一發票、原告金融帳戶存摺內頁明細、系爭建物

登記第二類謄本、使用執照資料明細在卷可稽(見審建卷第1

3至17、19至23、47頁，本院卷第125至126、127)，可認屬

實。

　㈡兩造約定之稅後工程總價以及被告尚未給付之工程款各若

干？

　1.按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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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

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最高法院17年度上字

第1118民事判決參照)。經查，兩造就系爭模板工程之工程

總價，於系爭合約書「承攬總價」欄約定為：「新臺幣：參

佰×拾肆萬伍仟×佰×拾元整 NT＄3,045,000.-〈含稅〉」等

語，而於同欄目下方以略小字體註記：「＊本公司負擔2.5%

稅金」(見審建卷第13頁)，由上開約定之文義，已足以得知

兩造同意各自負擔營業稅之半數，而依此計算得出之稅後工

程總價為3,045,000元【即未稅工程款×(1+2.5%)=304500

0】，至為明確。

　2.從而，原告主張：以原告自行開立之統一發票金額加總後之

3,044,763元再加計5%營業稅，依此計算所得3,197,000元始

為工程總價云云(見本院卷第87至88頁)，及被告抗辯：3,04

5,000元為加計5%營業稅之結果，故未稅工程總價為2,900,0

00元，但被告依約只負擔2.5%營業稅，故稅後工程總價實為

2,972,500元云云( 見本院卷第39至40、88頁)，均忽視兩造

於系爭合約書上業已為明確文字之約定，所為主張均有未

洽，不能採信。

　3.兩造約定之稅後工程總價為3,045,000元，已如上述，扣除

兩造不爭執之已付工程款1,683,000元，則被告尚未給付工

程款應為1,362,000元(計算式：3045000-1683000=136200

0)，當得認定。而兩造基於各自所述上開工程總價，分別計

算被告未付工程款為1,514,000元或1,289,500元，均有錯

謬，亦不足採。

　㈢又被告抗辯因原告有逾期未完工、施工瑕疵等事由，其得以

逾期違約金、得減少之報酬、增加管理人員費用及瑕疵修補

費用等債權，與原告工程款債權為抵銷等語，為原告所否

認，並以上詞置辯，茲逐一論述如下。

　1.請求逾期違約金部分：

　　⑴被告抗辯：原告施工嚴重超逾約定之履約期限，自期限屆

滿之111年1月29日起迄至111年4月29日止，業已遲延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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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91天，被告得依系爭合約書第9條約定，請求原告按

日以工程總價款千分之3賠償金賠償被告，或於應付之工

程款中扣抵，是被告得以逾期違約金為抵銷等語。

　　⑵經查，原告所承攬為模板工程，工程實務上以放樣、模板

組立為始，至拆除、清運板模為終，但期間穿插有鋼筋綁

紮、水電配置、灌漿等必要工程，此業據承攬鋼筋綁紮工

程之證人林進興證述明確(見本院卷第135頁)，而灌漿完

成後，並不能即時拆模，須澆水養護混凝土及等候其硬固

才能拆除，故兩造約定澆水養護1天、樑板模、樓板模等

候期間均為10天後才可拆模，此參系爭合約書約定亦明

(見審建卷第13頁)，而證人林進興亦證稱：假設一層樓鋼

筋綁紮完成後，如沒有灌漿完成，就無法繼續往上一樓層

做模板等語(見本院卷第138頁)，因此，模板組立後直至

拆除，其期間之長短，會受其他工程施作日程及進度影

響，應得認定。而證人林進興復證稱：我負責綁紮鋼筋，

我的部分最後完工後，是111年4月退場，我簿子有紀錄。

模板部分應該是在我的後面，因為灌漿完成後，確認無問

題，還要將模板拆除運走，才能完全退場。我施工過程

中，模板工程還是有一點進度落後，但是小問題，不算嚴

重，但我不知道模板部分的遲延天數。我施工過程中，模

板工程的問題都還好，只是師傅口氣較不好，我們就是不

要與他們起衝突，將自己的工程完成就好。我不了解工地

主任有無因模板工程施工失誤、遲延而去指責，他都跟我

講公事，也沒有跟我說其他廠商師傅好不好。我最後一次

派工是4月底，6月底是有些東西要收尾，我認為我完工是

在4月底等語(見本院卷第134至138頁)，而證人林進興最

後派工日為111年4月29日，有其提出之施工登記簿內頁附

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45至149頁)，據此可推知原告完成拆

除清運模板之時當在111年4月底之後，依此時日，確實已

經逾越系爭合約所約定之履約期限，然而，原告超過施工

期限始完工，並非出於模板工程之施工延誤，已據證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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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興證述如上，自難認可歸責於原告，則被告主張原告施

工逾期請求依約計付違約金，並以之為抵銷債權，尚屬無

據。

　2.請求減少報酬及瑕疵修補費用部分：

　　⑴被告主張：原告施作過程有如附表所示之瑕疵迄未修補，

故可減少報酬787,800元。又被告另行僱工進行修繕打壁

工程，支出必要費用74,100元，均屬對被告之債權，得以

之為抵銷等語。原告同意將打壁工程中之打壁工資38,100

元予以扣除(見本院卷第62頁)，惟不同意其餘請求，辯

稱：打壁工程中之土石清運費用，乃施工完成階段整體必

須完成，否認被告有該費用支出。又被告拒付工程尾款

時，有提出「凱恆公司○○區○○路00巷模板工程缺失」

(下稱系爭缺失表，見本院卷第67頁)給原告，其中表列編

號1至9確為原告施工瑕疵，但已經修補完畢；編號10至11

瑕疵被告同意無庸修補，只須以裝飾方式修繕；編號13至

14應為修補費用，但原告是自行支付，被告根本未有支

出；編號12部分，依照約定原告使用的模板只要6-8成新

即可，只有清水模板才要全新，並未約定全部模板的百分

之80均為8成新；編號15，是模板師傅與被告人員有爭

執，但與工程進度或完工無關等語(見本院卷第62至63、9

8至99、133至134頁)。

　　⑵系爭缺失表編號12記載：原告「未依合約使用新板模(合

約規定需80%需全新模板，實際新模板只有20%」等語，並

於編號16記載得按總工程款百分之8扣款，即可扣款243,6

00元(計算式：3045000×8%=243600)，此項缺失請求與被

告如附表編號1之主張及扣款金額相符，被告並舉出照片

為佐(見本院卷第57至58頁)。惟查，原告應使用之模板材

料，於系爭合約係約定：「模板材料需6~8成新，清水模

板需全新」等語(見審建卷第13頁)，依其文義，兩造只約

定原告所使用模板本身新舊情形，未見有被告所辯稱：全

新模板需佔8成之約定，且也未見原告得以總工程款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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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8扣款之依據，是被告此部分違約扣款，已屬可議，且

證人林進興亦證稱：我在現場施工時，工地的模板新舊都

有，新舊比例我沒有辦法估算，只能說有新有舊等語(見

本院卷第138頁)，是其所為證詞亦不足為被告有利之認

定，是被告此項主張，核不能採。

　　⑶系爭缺失表編號5、10、11，即為附表編號2、3、4之瑕疵

事項，原告不爭執為其施工上瑕疵，然主張：附表編號2

之瑕疵，已敦請泥作工人黃鴻生修補完成，附表編號3、4

之瑕疵，被告同意不用修補，而以裝飾方式改善等語(見

本院卷第62、98至99頁)，且以估價單、被告提出之照片

為證(見本院卷第55、65頁)，惟此為被告所否認，而原告

復未提出其他證據佐證其說，所為主張核不能採。惟被告

就請求減少報酬其金額部分陳稱：這3項瑕疵，都影響建

物外觀，故主張得減少報酬，金額是被告自己初估的，如

要依修復金額估算，金額實在太高，例如3、4樓外觀窗戶

之修繕，大理石廠商說要修復，整片牆面都要拆除換新，

估算約要100多萬元。被告認為自己也要負擔四分之一責

任，故依被告要負擔的比例去估算等語(見本院卷第132至

133頁)，然其算法及金額均為原告所否認，被告至本件言

詞辯論終結時，就此遲未舉證以佐其說(見本院卷第158、

177至178頁)，其此項抗辯亦難為採。

　　⑷又被告抗辯其因自行修補瑕疵支出費用74,100元（含打壁

工資38,100元、土石清運費36,000元），其中打壁工資38

100元部分，業據原告表明同意扣減意旨，自得予以扣

除；惟關於土石清運費用部分，原告既否認被告有該項費

用支出，被告又未舉證以實其說，則被告此部分主張，自

無可採。

　3.請求增加管理人員費用部分：

　　⑴被告主張：原告嚴重違反系爭合約品質約定，包括有模板

材料未依約使用8成新板等嚴重瑕疵，造成被告施工管理

困難，需加派品管人員在場監督施工，因而增加支出工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八頁



管理費243,600元等語，亦為原告所否認。經查，被告自

承：因原告施工瑕疵額外支出人員管理費243,600元，依

照工程慣例管理費支出約總工程款百分之8。被告有額外

找人到現場監工等語(見本院卷第133頁)，而被告係以工

程總價3,045,000元為計算基礎，此參系爭缺失表編號15

之記載即明(見本院卷第67頁)，此與其抗辯工程總價為2,

972,500元乙節，已見矛盾。又被告至言詞辯論終結時，

就此節仍未提出任何證據佐證(見本院卷第158、177至178

頁)，所辯顯不可採。

　㈣綜上所述，本件被告尚未給付之工程款為1,362,000元，雖

被告抗辯得以逾期違約金、減少報酬、自費修補等債權對原

告前開債權為抵銷，惟除打壁工資38,100元經原告同意扣除

外，其餘經查俱屬無據，是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應

為1,323,900元(計算式：1362000-38100=1323900)，逾此範

圍之請求，無可准許。

六、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

明文，前揭所謂「其他相類之行為」，指依民事訴訟法或其

他特別法規定所為調解之聲請（鄉鎮市調解條例第9條、耕

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26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9條參照）、

提付仲裁（商務仲裁條例第1條、證券交易法第166條、勞資

爭議處理法第25條參照）等。次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

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

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

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明定於民法第

233條第1項、第203條。經查，原告主張：本件起訴前向高

雄市鳥松區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惟被告均未到場，以致調

解不成立，因此遲延利息部分，以第一次調解期日即112年3

　　月2日起算等語，並提出調解不成立證明書為證(見審建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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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頁)，依首開說明，自得以原告聲請調解書狀送達被

告之日，視為被告受催告之時，則原告以其後排定之第一次

調解期日為債權利息起算之日，要無不合，被告辯稱原告未

為請求云云，自不能採。從而，原告請求被告自112年3月2

日起加計法定利息，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七、據上所述，本件原告基於承攬契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

付1,323,900元，及自112年3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

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至被告於訴訟進行中聲請傳喚被告所屬會計人員邱鈺婷，以

證明兩造工程款數額，及聲請向高雄市政府工務局調閱其所

提報之施工日誌，以證明系爭模板工程實際開竣工期，復於

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後，提出書狀請求再開辯論並調閱前開施

工日誌等語(見本院卷第104、114、178、183至184頁)，惟

兩造工程款數額若干，以卷內證據已足堪認定，而原告施作

系爭模板工程縱有逾期，亦難認有可歸責事由等，均據本院

析述如上，從而，本院認本件尚無再開辯論及調查前揭證據

之必要。又本件經審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認與判決基

礎之事實及結果並無影響，爰不另為贅述，併此敘明。　

九、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楊境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鈺甯

附表　　

項 瑕疵說明 減少報酬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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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新臺幣/元)

1 未依合約使用8成新板

模

237800 按系爭合約8%

減價

2 五樓樓梯轉角平台，牆

面未依圖施工，牆面上

半部厚度多出5公分，

影響外觀

 50000 被告未處理

3 四樓外觀窗戶未依圖面

施工，以致窗戶未置

中，影響外觀

　　250000 被告未處理

4 三樓外觀窗戶未依圖面

施工，以致窗戶未置

中，影響外觀

　　250000 被告未處理

總計 　　787800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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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建字第27號
原      告  永瑄工程行即王永輝


訴訟代理人  周慶順律師
被      告  凱恆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榮逸  
訴訟代理人  王怡璇律師
複代理  人  張簡明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23,900元，及自民國112年3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87，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110年11月間就被告在坐落高雄市○○區○○段00地號「○○○○案」建物之新建工程(建物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下稱系爭工程)，訂立模板工程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若指書面即稱系爭合約書)，由原告承攬系爭建物之模板工程(下稱系爭模板工程)，約定以建築設計圖面積比例計價，工程總價新臺幣(下同)3,045,000元，工期為3個月。而系爭合約書中就前開工程總價雖記載「含稅」字樣，實則是未含營業稅金額，而營業稅應由定作人即被告負擔，故以原告開立統一發票總額3,044,763元為準，計算得出稅後工程總價應為3,197,000元(計算式：0000000×(1+5%)=0000000)。而查，系爭模板工程已於110年10月28日開工，原告遵期施作，並交付統一發票向被告請款，被告亦陸續於110年12月15日以支票給付495,000元、111年1月24日給付792,000元(含現金396,000元、支票396,000元)、111年1月27日給付396,000元(含現金200,000元、支票196,000元)，已付工程款合計1,683,000元(計算式：495000＋792000＋396000＝0000000)，被告尚未給付工程款為1,514,000元(計算式：0000000-0000000=0000000)。
　㈡系爭模板工程竣工驗收後，原告於111年9月6日交付統一發票向被告請求支付工程款1,514,000元(包含尾款1,194,275元及保留款319,725元)，詎被告遲未付款，嗣原告再於112年農曆年前至被告處要求付款，竟遭被告任意扣款，僅同意給付900,000元。然原告施作過程並無遲延情事，況被告亦未曾反應施工有何不當或瑕疵，其任意扣款並無理由，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上開欠款。又原告起訴前曾向高雄市鳥松區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惟被告均未到場，致調解不成立，爰以所排定第一次調解期日即112年3月2日作為起算遲延利息之日。為此，爰依系爭合約及民法第490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514,000元，及自112年3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於111年6月間將系爭工程中之系爭模板工程交由原告承攬，依兩造簽訂系爭合約之約定，原告自110年10月28日開工，履約期限應至111年1月28日止，系爭合約書之承攬總價欄固記載3,045,000元，但此為包含5%營業稅在內之稅後總額，惟系爭合約書另有記載「本公司（即被告）負擔2.5%稅金」等語，則兩造約定實際工程款應為2,972,500元【計算式：3045000÷(1+5%)=2900000(稅前)，2900000×（1＋2.5%）=2972500(稅後)】。又被告已給付原告工程款1,683,000元，為原告所自承，自應予以扣除，則被告尚未給付工程款應為1,289,500元(計算式：2972500-1683000=1289500)。
　㈡又查，1.原告於系爭建物1樓地板澆置完成後，工作進度嚴重落後，且作輟無常，嚴重違反系爭契約品質約定，如有模板材料未依約使用8成新板、未按圖施工致系爭建物多處陽台深度不足、開設窗戶位置偏移、電梯門寬度不足等嚴重瑕疵，造成被告施工管理困難，需加派品管人員在場監督施工，因而增加支出工程管理費243,600元，被告得依民法第495條第1項及第227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原告賠償。2.被告經多次口頭限期原告改善，惟被告仍有如附表所示之施工瑕疵迄未修繕處理，被告得依民法第494條規定，向原告請求減少報酬計787,800元。3.原告私找外籍勞工進場拆模，且未依模板養護日期拆除模板，致需額外花費人力時日將模板重新包覆養護，影響系爭建物品質，且因模板品質不佳，灌槳時嚴重漏漿或模板定位錯誤，造成牆面厚度落差過大、牆面垂直及水平度不平整，致被告按圖客製進料之石材無法砌於牆面，被告口頭限期原告改善，惟原告並未履行修繕義務，被告僅得另行點工打除，因而增加打壁費用74,100元（含打壁工資38,100元、土石清運費36,000元），被告自得依民法第493條第2項規定，向原告請求此項修補瑕疵之費用。4.再者，兩造間就系爭模板工程約定之履行期限末日為111年1月28日，惟截至111年4月29日鋼筋綁紮工程完成時，原告仍尚未完工，遲延工期至少91日，被告自得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定及系爭合約書第9條約定，請求原告賠償按日以系爭模板工程總價款千分之3計算之違約金計812,175元【計算式：2972500×0.003×91=812175】。綜上，被告因原告施作系爭模板工程有上開疵瑕及逾期情事，得請求原告給付之金額計1,917,675元【計算式：243600＋787800＋74100＋812175=1917675】，被告並得以之與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範圍內互為抵銷等語，茲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經本院整理下列不爭執事項並協議簡化爭點，不爭執事項如下：
　㈠原告承攬被告系爭模板工程，簽訂系爭合約書，其承攬總價欄記載：3,045,000元（含稅），原告負擔2.5%稅金等語，付款辦法欄記載：100%現金，保留款10%，驗收完成支付之，每月5日請款（附上100%發票）、10日付款等語。
　㈡被告就工程款之給付，係於110年12月15日付款495,000元、111年1月24日付款792,000元、111年1月27日付款396,000元，共計已付款1,683,000元。
　㈢系爭模板工程契約約定110年10月28日開工，111年1月28日完工。
　㈣系爭工程已經竣工申報並於111年11月25日取得使用執照，被告也於112年1月12日完成建物保存登記。
四、本件爭點在於：
　㈠被告應給付之總工程款，係原告開立之發票金額3,197,000元（含5%稅，稅前3,044,763元），或是被告抗辯之2,972,500元【含2.5%稅，稅前2,900,000元(卷內誤載2,970,000元，應予更正)】？
　㈡承上，被告未付工程款是1,514,000元，或1,289,500元(卷內誤載1,287,000元，應予更正)？
　㈢被告抗辯原告施工有逾期且瑕疵迄未修補，據此所為抵銷抗辯，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兩造於110年11月間訂立系爭合約，原告承攬施作系爭建物之模板工程，約定工程期限3個月，原告於110年10月28日，履約期限為111年1月28日，系爭建物已於111年11月25日取得使用執照、112年1月12日辦理建物保存登記。另被告於工程進行期間已給付原告工程款1,683,000元等情，為兩造所未爭執，並有模板工程合約書(即系爭合約書)、原告開立請款之統一發票、原告金融帳戶存摺內頁明細、系爭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使用執照資料明細在卷可稽(見審建卷第13至17、19至23、47頁，本院卷第125至126、127)，可認屬實。
　㈡兩造約定之稅後工程總價以及被告尚未給付之工程款各若干？
　1.按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最高法院17年度上字第1118民事判決參照)。經查，兩造就系爭模板工程之工程總價，於系爭合約書「承攬總價」欄約定為：「新臺幣：參佰×拾肆萬伍仟×佰×拾元整 NT＄3,045,000.-〈含稅〉」等語，而於同欄目下方以略小字體註記：「＊本公司負擔2.5%稅金」(見審建卷第13頁)，由上開約定之文義，已足以得知兩造同意各自負擔營業稅之半數，而依此計算得出之稅後工程總價為3,045,000元【即未稅工程款×(1+2.5%)=3045000】，至為明確。
　2.從而，原告主張：以原告自行開立之統一發票金額加總後之3,044,763元再加計5%營業稅，依此計算所得3,197,000元始為工程總價云云(見本院卷第87至88頁)，及被告抗辯：3,045,000元為加計5%營業稅之結果，故未稅工程總價為2,900,000元，但被告依約只負擔2.5%營業稅，故稅後工程總價實為2,972,500元云云( 見本院卷第39至40、88頁)，均忽視兩造於系爭合約書上業已為明確文字之約定，所為主張均有未洽，不能採信。
　3.兩造約定之稅後工程總價為3,045,000元，已如上述，扣除兩造不爭執之已付工程款1,683,000元，則被告尚未給付工程款應為1,362,000元(計算式：3045000-1683000=1362000)，當得認定。而兩造基於各自所述上開工程總價，分別計算被告未付工程款為1,514,000元或1,289,500元，均有錯謬，亦不足採。
　㈢又被告抗辯因原告有逾期未完工、施工瑕疵等事由，其得以逾期違約金、得減少之報酬、增加管理人員費用及瑕疵修補費用等債權，與原告工程款債權為抵銷等語，為原告所否認，並以上詞置辯，茲逐一論述如下。
　1.請求逾期違約金部分：
　　⑴被告抗辯：原告施工嚴重超逾約定之履約期限，自期限屆滿之111年1月29日起迄至111年4月29日止，業已遲延工期至少91天，被告得依系爭合約書第9條約定，請求原告按日以工程總價款千分之3賠償金賠償被告，或於應付之工程款中扣抵，是被告得以逾期違約金為抵銷等語。
　　⑵經查，原告所承攬為模板工程，工程實務上以放樣、模板組立為始，至拆除、清運板模為終，但期間穿插有鋼筋綁紮、水電配置、灌漿等必要工程，此業據承攬鋼筋綁紮工程之證人林進興證述明確(見本院卷第135頁)，而灌漿完成後，並不能即時拆模，須澆水養護混凝土及等候其硬固才能拆除，故兩造約定澆水養護1天、樑板模、樓板模等候期間均為10天後才可拆模，此參系爭合約書約定亦明(見審建卷第13頁)，而證人林進興亦證稱：假設一層樓鋼筋綁紮完成後，如沒有灌漿完成，就無法繼續往上一樓層做模板等語(見本院卷第138頁)，因此，模板組立後直至拆除，其期間之長短，會受其他工程施作日程及進度影響，應得認定。而證人林進興復證稱：我負責綁紮鋼筋，我的部分最後完工後，是111年4月退場，我簿子有紀錄。模板部分應該是在我的後面，因為灌漿完成後，確認無問題，還要將模板拆除運走，才能完全退場。我施工過程中，模板工程還是有一點進度落後，但是小問題，不算嚴重，但我不知道模板部分的遲延天數。我施工過程中，模板工程的問題都還好，只是師傅口氣較不好，我們就是不要與他們起衝突，將自己的工程完成就好。我不了解工地主任有無因模板工程施工失誤、遲延而去指責，他都跟我講公事，也沒有跟我說其他廠商師傅好不好。我最後一次派工是4月底，6月底是有些東西要收尾，我認為我完工是在4月底等語(見本院卷第134至138頁)，而證人林進興最後派工日為111年4月29日，有其提出之施工登記簿內頁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45至149頁)，據此可推知原告完成拆除清運模板之時當在111年4月底之後，依此時日，確實已經逾越系爭合約所約定之履約期限，然而，原告超過施工期限始完工，並非出於模板工程之施工延誤，已據證人林進興證述如上，自難認可歸責於原告，則被告主張原告施工逾期請求依約計付違約金，並以之為抵銷債權，尚屬無據。
　2.請求減少報酬及瑕疵修補費用部分：
　　⑴被告主張：原告施作過程有如附表所示之瑕疵迄未修補，故可減少報酬787,800元。又被告另行僱工進行修繕打壁工程，支出必要費用74,100元，均屬對被告之債權，得以之為抵銷等語。原告同意將打壁工程中之打壁工資38,100元予以扣除(見本院卷第62頁)，惟不同意其餘請求，辯稱：打壁工程中之土石清運費用，乃施工完成階段整體必須完成，否認被告有該費用支出。又被告拒付工程尾款時，有提出「凱恆公司○○區○○路00巷模板工程缺失」(下稱系爭缺失表，見本院卷第67頁)給原告，其中表列編號1至9確為原告施工瑕疵，但已經修補完畢；編號10至11瑕疵被告同意無庸修補，只須以裝飾方式修繕；編號13至14應為修補費用，但原告是自行支付，被告根本未有支出；編號12部分，依照約定原告使用的模板只要6-8成新即可，只有清水模板才要全新，並未約定全部模板的百分之80均為8成新；編號15，是模板師傅與被告人員有爭執，但與工程進度或完工無關等語(見本院卷第62至63、98至99、133至134頁)。
　　⑵系爭缺失表編號12記載：原告「未依合約使用新板模(合約規定需80%需全新模板，實際新模板只有20%」等語，並於編號16記載得按總工程款百分之8扣款，即可扣款243,600元(計算式：3045000×8%=243600)，此項缺失請求與被告如附表編號1之主張及扣款金額相符，被告並舉出照片為佐(見本院卷第57至58頁)。惟查，原告應使用之模板材料，於系爭合約係約定：「模板材料需6~8成新，清水模板需全新」等語(見審建卷第13頁)，依其文義，兩造只約定原告所使用模板本身新舊情形，未見有被告所辯稱：全新模板需佔8成之約定，且也未見原告得以總工程款百分之8扣款之依據，是被告此部分違約扣款，已屬可議，且證人林進興亦證稱：我在現場施工時，工地的模板新舊都有，新舊比例我沒有辦法估算，只能說有新有舊等語(見本院卷第138頁)，是其所為證詞亦不足為被告有利之認定，是被告此項主張，核不能採。
　　⑶系爭缺失表編號5、10、11，即為附表編號2、3、4之瑕疵事項，原告不爭執為其施工上瑕疵，然主張：附表編號2之瑕疵，已敦請泥作工人黃鴻生修補完成，附表編號3、4之瑕疵，被告同意不用修補，而以裝飾方式改善等語(見本院卷第62、98至99頁)，且以估價單、被告提出之照片為證(見本院卷第55、65頁)，惟此為被告所否認，而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佐證其說，所為主張核不能採。惟被告就請求減少報酬其金額部分陳稱：這3項瑕疵，都影響建物外觀，故主張得減少報酬，金額是被告自己初估的，如要依修復金額估算，金額實在太高，例如3、4樓外觀窗戶之修繕，大理石廠商說要修復，整片牆面都要拆除換新，估算約要100多萬元。被告認為自己也要負擔四分之一責任，故依被告要負擔的比例去估算等語(見本院卷第132至133頁)，然其算法及金額均為原告所否認，被告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時，就此遲未舉證以佐其說(見本院卷第158、177至178頁)，其此項抗辯亦難為採。
　　⑷又被告抗辯其因自行修補瑕疵支出費用74,100元（含打壁工資38,100元、土石清運費36,000元），其中打壁工資38100元部分，業據原告表明同意扣減意旨，自得予以扣除；惟關於土石清運費用部分，原告既否認被告有該項費用支出，被告又未舉證以實其說，則被告此部分主張，自無可採。
　3.請求增加管理人員費用部分：
　　⑴被告主張：原告嚴重違反系爭合約品質約定，包括有模板材料未依約使用8成新板等嚴重瑕疵，造成被告施工管理困難，需加派品管人員在場監督施工，因而增加支出工程管理費243,600元等語，亦為原告所否認。經查，被告自承：因原告施工瑕疵額外支出人員管理費243,600元，依照工程慣例管理費支出約總工程款百分之8。被告有額外找人到現場監工等語(見本院卷第133頁)，而被告係以工程總價3,045,000元為計算基礎，此參系爭缺失表編號15之記載即明(見本院卷第67頁)，此與其抗辯工程總價為2,972,500元乙節，已見矛盾。又被告至言詞辯論終結時，就此節仍未提出任何證據佐證(見本院卷第158、177至178頁)，所辯顯不可採。
　㈣綜上所述，本件被告尚未給付之工程款為1,362,000元，雖被告抗辯得以逾期違約金、減少報酬、自費修補等債權對原告前開債權為抵銷，惟除打壁工資38,100元經原告同意扣除外，其餘經查俱屬無據，是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應為1,323,900元(計算式：1362000-38100=1323900)，逾此範圍之請求，無可准許。
六、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明文，前揭所謂「其他相類之行為」，指依民事訴訟法或其他特別法規定所為調解之聲請（鄉鎮市調解條例第9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26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9條參照）、提付仲裁（商務仲裁條例第1條、證券交易法第166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25條參照）等。次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明定於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經查，原告主張：本件起訴前向高雄市鳥松區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惟被告均未到場，以致調解不成立，因此遲延利息部分，以第一次調解期日即112年3
　　月2日起算等語，並提出調解不成立證明書為證(見審建卷第10、25頁)，依首開說明，自得以原告聲請調解書狀送達被告之日，視為被告受催告之時，則原告以其後排定之第一次調解期日為債權利息起算之日，要無不合，被告辯稱原告未為請求云云，自不能採。從而，原告請求被告自112年3月2日起加計法定利息，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七、據上所述，本件原告基於承攬契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1,323,900元，及自112年3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至被告於訴訟進行中聲請傳喚被告所屬會計人員邱鈺婷，以證明兩造工程款數額，及聲請向高雄市政府工務局調閱其所提報之施工日誌，以證明系爭模板工程實際開竣工期，復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後，提出書狀請求再開辯論並調閱前開施工日誌等語(見本院卷第104、114、178、183至184頁)，惟兩造工程款數額若干，以卷內證據已足堪認定，而原告施作系爭模板工程縱有逾期，亦難認有可歸責事由等，均據本院析述如上，從而，本院認本件尚無再開辯論及調查前揭證據之必要。又本件經審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認與判決基礎之事實及結果並無影響，爰不另為贅述，併此敘明。　
九、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楊境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鈺甯


附表　　
		項次

		瑕疵說明

		減少報酬
(新臺幣/元)

		備註



		1

		未依合約使用8成新板模

		237800

		按系爭合約8%減價



		2

		五樓樓梯轉角平台，牆面未依圖施工，牆面上半部厚度多出5公分，影響外觀

		 50000

		被告未處理



		3

		四樓外觀窗戶未依圖面施工，以致窗戶未置中，影響外觀

		　　250000

		被告未處理



		4

		三樓外觀窗戶未依圖面施工，以致窗戶未置中，影響外觀

		　　250000

		被告未處理



		


		總計

		　　787800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建字第27號
原      告  永瑄工程行即王永輝

訴訟代理人  周慶順律師
被      告  凱恆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榮逸  
訴訟代理人  王怡璇律師
複代理  人  張簡明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9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23,900元，及自民國112年3月2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87，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110年11月間就被告在坐落高雄市○○區○○段00地號
    「○○○○案」建物之新建工程(建物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
    0巷00號，下稱系爭工程)，訂立模板工程合約書(下稱系爭
    合約，若指書面即稱系爭合約書)，由原告承攬系爭建物之
    模板工程(下稱系爭模板工程)，約定以建築設計圖面積比例
    計價，工程總價新臺幣(下同)3,045,000元，工期為3個月。
    而系爭合約書中就前開工程總價雖記載「含稅」字樣，實則
    是未含營業稅金額，而營業稅應由定作人即被告負擔，故以
    原告開立統一發票總額3,044,763元為準，計算得出稅後工
    程總價應為3,197,000元(計算式：0000000×(1+5%)=0000000
    )。而查，系爭模板工程已於110年10月28日開工，原告遵期
    施作，並交付統一發票向被告請款，被告亦陸續於110年12
    月15日以支票給付495,000元、111年1月24日給付792,000元
    (含現金396,000元、支票396,000元)、111年1月27日給付39
    6,000元(含現金200,000元、支票196,000元)，已付工程款
    合計1,683,000元(計算式：495000＋792000＋396000＝0000000
    )，被告尚未給付工程款為1,514,000元(計算式：0000000-0
    000000=0000000)。
　㈡系爭模板工程竣工驗收後，原告於111年9月6日交付統一發票
    向被告請求支付工程款1,514,000元(包含尾款1,194,275元
    及保留款319,725元)，詎被告遲未付款，嗣原告再於112年
    農曆年前至被告處要求付款，竟遭被告任意扣款，僅同意給
    付900,000元。然原告施作過程並無遲延情事，況被告亦未
    曾反應施工有何不當或瑕疵，其任意扣款並無理由，原告自
    得請求被告給付上開欠款。又原告起訴前曾向高雄市鳥松區
    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惟被告均未到場，致調解不成立，爰
    以所排定第一次調解期日即112年3月2日作為起算遲延利息
    之日。為此，爰依系爭合約及民法第490條第1項規定，提起
    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514,000元，及自112
    年3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於111年6月間將系爭工程中之系爭模板工程交由原告承
    攬，依兩造簽訂系爭合約之約定，原告自110年10月28日開
    工，履約期限應至111年1月28日止，系爭合約書之承攬總價
    欄固記載3,045,000元，但此為包含5%營業稅在內之稅後總
    額，惟系爭合約書另有記載「本公司（即被告）負擔2.5%稅
    金」等語，則兩造約定實際工程款應為2,972,500元【計算
    式：3045000÷(1+5%)=2900000(稅前)，2900000×（1＋2.5%）
    =2972500(稅後)】。又被告已給付原告工程款1,683,000元
    ，為原告所自承，自應予以扣除，則被告尚未給付工程款應
    為1,289,500元(計算式：2972500-1683000=1289500)。
　㈡又查，1.原告於系爭建物1樓地板澆置完成後，工作進度嚴重
    落後，且作輟無常，嚴重違反系爭契約品質約定，如有模板
    材料未依約使用8成新板、未按圖施工致系爭建物多處陽台
    深度不足、開設窗戶位置偏移、電梯門寬度不足等嚴重瑕疵
    ，造成被告施工管理困難，需加派品管人員在場監督施工，
    因而增加支出工程管理費243,600元，被告得依民法第495條
    第1項及第227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原告賠償。2.被告經多
    次口頭限期原告改善，惟被告仍有如附表所示之施工瑕疵迄
    未修繕處理，被告得依民法第494條規定，向原告請求減少
    報酬計787,800元。3.原告私找外籍勞工進場拆模，且未依
    模板養護日期拆除模板，致需額外花費人力時日將模板重新
    包覆養護，影響系爭建物品質，且因模板品質不佳，灌槳時
    嚴重漏漿或模板定位錯誤，造成牆面厚度落差過大、牆面垂
    直及水平度不平整，致被告按圖客製進料之石材無法砌於牆
    面，被告口頭限期原告改善，惟原告並未履行修繕義務，被
    告僅得另行點工打除，因而增加打壁費用74,100元（含打壁
    工資38,100元、土石清運費36,000元），被告自得依民法第
    493條第2項規定，向原告請求此項修補瑕疵之費用。4.再者
    ，兩造間就系爭模板工程約定之履行期限末日為111年1月28
    日，惟截至111年4月29日鋼筋綁紮工程完成時，原告仍尚未
    完工，遲延工期至少91日，被告自得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定
    及系爭合約書第9條約定，請求原告賠償按日以系爭模板工
    程總價款千分之3計算之違約金計812,175元【計算式：2972
    500×0.003×91=812175】。綜上，被告因原告施作系爭模板
    工程有上開疵瑕及逾期情事，得請求原告給付之金額計1,91
    7,675元【計算式：243600＋787800＋74100＋812175=1917675
    】，被告並得以之與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範圍內互為抵銷等
    語，茲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經本院整理下列不爭執事項並協議簡化爭點，不爭執事
    項如下：
　㈠原告承攬被告系爭模板工程，簽訂系爭合約書，其承攬總價
    欄記載：3,045,000元（含稅），原告負擔2.5%稅金等語，
    付款辦法欄記載：100%現金，保留款10%，驗收完成支付之
    ，每月5日請款（附上100%發票）、10日付款等語。
　㈡被告就工程款之給付，係於110年12月15日付款495,000元、1
    11年1月24日付款792,000元、111年1月27日付款396,000元
    ，共計已付款1,683,000元。
　㈢系爭模板工程契約約定110年10月28日開工，111年1月28日完
    工。
　㈣系爭工程已經竣工申報並於111年11月25日取得使用執照，被
    告也於112年1月12日完成建物保存登記。
四、本件爭點在於：
　㈠被告應給付之總工程款，係原告開立之發票金額3,197,000元
    （含5%稅，稅前3,044,763元），或是被告抗辯之2,972,500
    元【含2.5%稅，稅前2,900,000元(卷內誤載2,970,000元，
    應予更正)】？
　㈡承上，被告未付工程款是1,514,000元，或1,289,500元(卷內
    誤載1,287,000元，應予更正)？
　㈢被告抗辯原告施工有逾期且瑕疵迄未修補，據此所為抵銷抗
    辯，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兩造於110年11月間訂立系爭合約，原告承攬施作系爭建
    物之模板工程，約定工程期限3個月，原告於110年10月28日
    ，履約期限為111年1月28日，系爭建物已於111年11月25日
    取得使用執照、112年1月12日辦理建物保存登記。另被告於
    工程進行期間已給付原告工程款1,683,000元等情，為兩造
    所未爭執，並有模板工程合約書(即系爭合約書)、原告開立
    請款之統一發票、原告金融帳戶存摺內頁明細、系爭建物登
    記第二類謄本、使用執照資料明細在卷可稽(見審建卷第13
    至17、19至23、47頁，本院卷第125至126、127)，可認屬實
    。
　㈡兩造約定之稅後工程總價以及被告尚未給付之工程款各若干
    ？
　1.按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
    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
    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最高法院17年度上字
    第1118民事判決參照)。經查，兩造就系爭模板工程之工程
    總價，於系爭合約書「承攬總價」欄約定為：「新臺幣：參
    佰×拾肆萬伍仟×佰×拾元整 NT＄3,045,000.-〈含稅〉」等語，
    而於同欄目下方以略小字體註記：「＊本公司負擔2.5%稅金
    」(見審建卷第13頁)，由上開約定之文義，已足以得知兩造
    同意各自負擔營業稅之半數，而依此計算得出之稅後工程總
    價為3,045,000元【即未稅工程款×(1+2.5%)=3045000】，至
    為明確。
　2.從而，原告主張：以原告自行開立之統一發票金額加總後之
    3,044,763元再加計5%營業稅，依此計算所得3,197,000元始
    為工程總價云云(見本院卷第87至88頁)，及被告抗辯：3,04
    5,000元為加計5%營業稅之結果，故未稅工程總價為2,900,0
    00元，但被告依約只負擔2.5%營業稅，故稅後工程總價實為
    2,972,500元云云( 見本院卷第39至40、88頁)，均忽視兩造
    於系爭合約書上業已為明確文字之約定，所為主張均有未洽
    ，不能採信。
　3.兩造約定之稅後工程總價為3,045,000元，已如上述，扣除
    兩造不爭執之已付工程款1,683,000元，則被告尚未給付工
    程款應為1,362,000元(計算式：3045000-1683000=1362000)
    ，當得認定。而兩造基於各自所述上開工程總價，分別計算
    被告未付工程款為1,514,000元或1,289,500元，均有錯謬，
    亦不足採。
　㈢又被告抗辯因原告有逾期未完工、施工瑕疵等事由，其得以
    逾期違約金、得減少之報酬、增加管理人員費用及瑕疵修補
    費用等債權，與原告工程款債權為抵銷等語，為原告所否認
    ，並以上詞置辯，茲逐一論述如下。
　1.請求逾期違約金部分：
　　⑴被告抗辯：原告施工嚴重超逾約定之履約期限，自期限屆
      滿之111年1月29日起迄至111年4月29日止，業已遲延工期
      至少91天，被告得依系爭合約書第9條約定，請求原告按
      日以工程總價款千分之3賠償金賠償被告，或於應付之工
      程款中扣抵，是被告得以逾期違約金為抵銷等語。
　　⑵經查，原告所承攬為模板工程，工程實務上以放樣、模板
      組立為始，至拆除、清運板模為終，但期間穿插有鋼筋綁
      紮、水電配置、灌漿等必要工程，此業據承攬鋼筋綁紮工
      程之證人林進興證述明確(見本院卷第135頁)，而灌漿完
      成後，並不能即時拆模，須澆水養護混凝土及等候其硬固
      才能拆除，故兩造約定澆水養護1天、樑板模、樓板模等
      候期間均為10天後才可拆模，此參系爭合約書約定亦明(
      見審建卷第13頁)，而證人林進興亦證稱：假設一層樓鋼
      筋綁紮完成後，如沒有灌漿完成，就無法繼續往上一樓層
      做模板等語(見本院卷第138頁)，因此，模板組立後直至
      拆除，其期間之長短，會受其他工程施作日程及進度影響
      ，應得認定。而證人林進興復證稱：我負責綁紮鋼筋，我
      的部分最後完工後，是111年4月退場，我簿子有紀錄。模
      板部分應該是在我的後面，因為灌漿完成後，確認無問題
      ，還要將模板拆除運走，才能完全退場。我施工過程中，
      模板工程還是有一點進度落後，但是小問題，不算嚴重，
      但我不知道模板部分的遲延天數。我施工過程中，模板工
      程的問題都還好，只是師傅口氣較不好，我們就是不要與
      他們起衝突，將自己的工程完成就好。我不了解工地主任
      有無因模板工程施工失誤、遲延而去指責，他都跟我講公
      事，也沒有跟我說其他廠商師傅好不好。我最後一次派工
      是4月底，6月底是有些東西要收尾，我認為我完工是在4
      月底等語(見本院卷第134至138頁)，而證人林進興最後派
      工日為111年4月29日，有其提出之施工登記簿內頁附卷可
      參(見本院卷第145至149頁)，據此可推知原告完成拆除清
      運模板之時當在111年4月底之後，依此時日，確實已經逾
      越系爭合約所約定之履約期限，然而，原告超過施工期限
      始完工，並非出於模板工程之施工延誤，已據證人林進興
      證述如上，自難認可歸責於原告，則被告主張原告施工逾
      期請求依約計付違約金，並以之為抵銷債權，尚屬無據。
　2.請求減少報酬及瑕疵修補費用部分：
　　⑴被告主張：原告施作過程有如附表所示之瑕疵迄未修補，
      故可減少報酬787,800元。又被告另行僱工進行修繕打壁
      工程，支出必要費用74,100元，均屬對被告之債權，得以
      之為抵銷等語。原告同意將打壁工程中之打壁工資38,100
      元予以扣除(見本院卷第62頁)，惟不同意其餘請求，辯稱
      ：打壁工程中之土石清運費用，乃施工完成階段整體必須
      完成，否認被告有該費用支出。又被告拒付工程尾款時，
      有提出「凱恆公司○○區○○路00巷模板工程缺失」(下稱系
      爭缺失表，見本院卷第67頁)給原告，其中表列編號1至9
      確為原告施工瑕疵，但已經修補完畢；編號10至11瑕疵被
      告同意無庸修補，只須以裝飾方式修繕；編號13至14應為
      修補費用，但原告是自行支付，被告根本未有支出；編號
      12部分，依照約定原告使用的模板只要6-8成新即可，只
      有清水模板才要全新，並未約定全部模板的百分之80均為
      8成新；編號15，是模板師傅與被告人員有爭執，但與工
      程進度或完工無關等語(見本院卷第62至63、98至99、133
      至134頁)。
　　⑵系爭缺失表編號12記載：原告「未依合約使用新板模(合約
      規定需80%需全新模板，實際新模板只有20%」等語，並於
      編號16記載得按總工程款百分之8扣款，即可扣款243,600
      元(計算式：3045000×8%=243600)，此項缺失請求與被告
      如附表編號1之主張及扣款金額相符，被告並舉出照片為
      佐(見本院卷第57至58頁)。惟查，原告應使用之模板材料
      ，於系爭合約係約定：「模板材料需6~8成新，清水模板
      需全新」等語(見審建卷第13頁)，依其文義，兩造只約定
      原告所使用模板本身新舊情形，未見有被告所辯稱：全新
      模板需佔8成之約定，且也未見原告得以總工程款百分之8
      扣款之依據，是被告此部分違約扣款，已屬可議，且證人
      林進興亦證稱：我在現場施工時，工地的模板新舊都有，
      新舊比例我沒有辦法估算，只能說有新有舊等語(見本院
      卷第138頁)，是其所為證詞亦不足為被告有利之認定，是
      被告此項主張，核不能採。
　　⑶系爭缺失表編號5、10、11，即為附表編號2、3、4之瑕疵
      事項，原告不爭執為其施工上瑕疵，然主張：附表編號2
      之瑕疵，已敦請泥作工人黃鴻生修補完成，附表編號3、4
      之瑕疵，被告同意不用修補，而以裝飾方式改善等語(見
      本院卷第62、98至99頁)，且以估價單、被告提出之照片
      為證(見本院卷第55、65頁)，惟此為被告所否認，而原告
      復未提出其他證據佐證其說，所為主張核不能採。惟被告
      就請求減少報酬其金額部分陳稱：這3項瑕疵，都影響建
      物外觀，故主張得減少報酬，金額是被告自己初估的，如
      要依修復金額估算，金額實在太高，例如3、4樓外觀窗戶
      之修繕，大理石廠商說要修復，整片牆面都要拆除換新，
      估算約要100多萬元。被告認為自己也要負擔四分之一責
      任，故依被告要負擔的比例去估算等語(見本院卷第132至
      133頁)，然其算法及金額均為原告所否認，被告至本件言
      詞辯論終結時，就此遲未舉證以佐其說(見本院卷第158、
      177至178頁)，其此項抗辯亦難為採。
　　⑷又被告抗辯其因自行修補瑕疵支出費用74,100元（含打壁
      工資38,100元、土石清運費36,000元），其中打壁工資38
      100元部分，業據原告表明同意扣減意旨，自得予以扣除
      ；惟關於土石清運費用部分，原告既否認被告有該項費用
      支出，被告又未舉證以實其說，則被告此部分主張，自無
      可採。
　3.請求增加管理人員費用部分：
　　⑴被告主張：原告嚴重違反系爭合約品質約定，包括有模板
      材料未依約使用8成新板等嚴重瑕疵，造成被告施工管理
      困難，需加派品管人員在場監督施工，因而增加支出工程
      管理費243,600元等語，亦為原告所否認。經查，被告自
      承：因原告施工瑕疵額外支出人員管理費243,600元，依
      照工程慣例管理費支出約總工程款百分之8。被告有額外
      找人到現場監工等語(見本院卷第133頁)，而被告係以工
      程總價3,045,000元為計算基礎，此參系爭缺失表編號15
      之記載即明(見本院卷第67頁)，此與其抗辯工程總價為2,
      972,500元乙節，已見矛盾。又被告至言詞辯論終結時，
      就此節仍未提出任何證據佐證(見本院卷第158、177至178
      頁)，所辯顯不可採。
　㈣綜上所述，本件被告尚未給付之工程款為1,362,000元，雖被
    告抗辯得以逾期違約金、減少報酬、自費修補等債權對原告
    前開債權為抵銷，惟除打壁工資38,100元經原告同意扣除外
    ，其餘經查俱屬無據，是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應為
    1,323,900元(計算式：1362000-38100=1323900)，逾此範圍
    之請求，無可准許。
六、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
    明文，前揭所謂「其他相類之行為」，指依民事訴訟法或其
    他特別法規定所為調解之聲請（鄉鎮市調解條例第9條、耕
    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26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9條參照）、
    提付仲裁（商務仲裁條例第1條、證券交易法第166條、勞資
    爭議處理法第25條參照）等。次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
    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
    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
    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明定於民法第
    233條第1項、第203條。經查，原告主張：本件起訴前向高
    雄市鳥松區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惟被告均未到場，以致調
    解不成立，因此遲延利息部分，以第一次調解期日即112年3
　　月2日起算等語，並提出調解不成立證明書為證(見審建卷第
    10、25頁)，依首開說明，自得以原告聲請調解書狀送達被
    告之日，視為被告受催告之時，則原告以其後排定之第一次
    調解期日為債權利息起算之日，要無不合，被告辯稱原告未
    為請求云云，自不能採。從而，原告請求被告自112年3月2
    日起加計法定利息，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七、據上所述，本件原告基於承攬契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
    付1,323,900元，及自112年3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至被告於訴訟進行中聲請傳喚被告所屬會計人員邱鈺婷，以
    證明兩造工程款數額，及聲請向高雄市政府工務局調閱其所
    提報之施工日誌，以證明系爭模板工程實際開竣工期，復於
    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後，提出書狀請求再開辯論並調閱前開施
    工日誌等語(見本院卷第104、114、178、183至184頁)，惟
    兩造工程款數額若干，以卷內證據已足堪認定，而原告施作
    系爭模板工程縱有逾期，亦難認有可歸責事由等，均據本院
    析述如上，從而，本院認本件尚無再開辯論及調查前揭證據
    之必要。又本件經審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認與判決基
    礎之事實及結果並無影響，爰不另為贅述，併此敘明。　
九、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楊境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鈺甯

附表　　
項次 瑕疵說明 減少報酬 (新臺幣/元) 備註 1 未依合約使用8成新板模 237800 按系爭合約8%減價 2 五樓樓梯轉角平台，牆面未依圖施工，牆面上半部厚度多出5公分，影響外觀  50000 被告未處理 3 四樓外觀窗戶未依圖面施工，以致窗戶未置中，影響外觀 　　250000 被告未處理 4 三樓外觀窗戶未依圖面施工，以致窗戶未置中，影響外觀 　　250000 被告未處理  總計 　　787800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建字第27號
原      告  永瑄工程行即王永輝


訴訟代理人  周慶順律師
被      告  凱恆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榮逸  
訴訟代理人  王怡璇律師
複代理  人  張簡明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23,900元，及自民國112年3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87，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110年11月間就被告在坐落高雄市○○區○○段00地號「○○○○案」建物之新建工程(建物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下稱系爭工程)，訂立模板工程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若指書面即稱系爭合約書)，由原告承攬系爭建物之模板工程(下稱系爭模板工程)，約定以建築設計圖面積比例計價，工程總價新臺幣(下同)3,045,000元，工期為3個月。而系爭合約書中就前開工程總價雖記載「含稅」字樣，實則是未含營業稅金額，而營業稅應由定作人即被告負擔，故以原告開立統一發票總額3,044,763元為準，計算得出稅後工程總價應為3,197,000元(計算式：0000000×(1+5%)=0000000)。而查，系爭模板工程已於110年10月28日開工，原告遵期施作，並交付統一發票向被告請款，被告亦陸續於110年12月15日以支票給付495,000元、111年1月24日給付792,000元(含現金396,000元、支票396,000元)、111年1月27日給付396,000元(含現金200,000元、支票196,000元)，已付工程款合計1,683,000元(計算式：495000＋792000＋396000＝0000000)，被告尚未給付工程款為1,514,000元(計算式：0000000-0000000=0000000)。
　㈡系爭模板工程竣工驗收後，原告於111年9月6日交付統一發票向被告請求支付工程款1,514,000元(包含尾款1,194,275元及保留款319,725元)，詎被告遲未付款，嗣原告再於112年農曆年前至被告處要求付款，竟遭被告任意扣款，僅同意給付900,000元。然原告施作過程並無遲延情事，況被告亦未曾反應施工有何不當或瑕疵，其任意扣款並無理由，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上開欠款。又原告起訴前曾向高雄市鳥松區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惟被告均未到場，致調解不成立，爰以所排定第一次調解期日即112年3月2日作為起算遲延利息之日。為此，爰依系爭合約及民法第490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514,000元，及自112年3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於111年6月間將系爭工程中之系爭模板工程交由原告承攬，依兩造簽訂系爭合約之約定，原告自110年10月28日開工，履約期限應至111年1月28日止，系爭合約書之承攬總價欄固記載3,045,000元，但此為包含5%營業稅在內之稅後總額，惟系爭合約書另有記載「本公司（即被告）負擔2.5%稅金」等語，則兩造約定實際工程款應為2,972,500元【計算式：3045000÷(1+5%)=2900000(稅前)，2900000×（1＋2.5%）=2972500(稅後)】。又被告已給付原告工程款1,683,000元，為原告所自承，自應予以扣除，則被告尚未給付工程款應為1,289,500元(計算式：2972500-1683000=1289500)。
　㈡又查，1.原告於系爭建物1樓地板澆置完成後，工作進度嚴重落後，且作輟無常，嚴重違反系爭契約品質約定，如有模板材料未依約使用8成新板、未按圖施工致系爭建物多處陽台深度不足、開設窗戶位置偏移、電梯門寬度不足等嚴重瑕疵，造成被告施工管理困難，需加派品管人員在場監督施工，因而增加支出工程管理費243,600元，被告得依民法第495條第1項及第227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原告賠償。2.被告經多次口頭限期原告改善，惟被告仍有如附表所示之施工瑕疵迄未修繕處理，被告得依民法第494條規定，向原告請求減少報酬計787,800元。3.原告私找外籍勞工進場拆模，且未依模板養護日期拆除模板，致需額外花費人力時日將模板重新包覆養護，影響系爭建物品質，且因模板品質不佳，灌槳時嚴重漏漿或模板定位錯誤，造成牆面厚度落差過大、牆面垂直及水平度不平整，致被告按圖客製進料之石材無法砌於牆面，被告口頭限期原告改善，惟原告並未履行修繕義務，被告僅得另行點工打除，因而增加打壁費用74,100元（含打壁工資38,100元、土石清運費36,000元），被告自得依民法第493條第2項規定，向原告請求此項修補瑕疵之費用。4.再者，兩造間就系爭模板工程約定之履行期限末日為111年1月28日，惟截至111年4月29日鋼筋綁紮工程完成時，原告仍尚未完工，遲延工期至少91日，被告自得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定及系爭合約書第9條約定，請求原告賠償按日以系爭模板工程總價款千分之3計算之違約金計812,175元【計算式：2972500×0.003×91=812175】。綜上，被告因原告施作系爭模板工程有上開疵瑕及逾期情事，得請求原告給付之金額計1,917,675元【計算式：243600＋787800＋74100＋812175=1917675】，被告並得以之與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範圍內互為抵銷等語，茲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經本院整理下列不爭執事項並協議簡化爭點，不爭執事項如下：
　㈠原告承攬被告系爭模板工程，簽訂系爭合約書，其承攬總價欄記載：3,045,000元（含稅），原告負擔2.5%稅金等語，付款辦法欄記載：100%現金，保留款10%，驗收完成支付之，每月5日請款（附上100%發票）、10日付款等語。
　㈡被告就工程款之給付，係於110年12月15日付款495,000元、111年1月24日付款792,000元、111年1月27日付款396,000元，共計已付款1,683,000元。
　㈢系爭模板工程契約約定110年10月28日開工，111年1月28日完工。
　㈣系爭工程已經竣工申報並於111年11月25日取得使用執照，被告也於112年1月12日完成建物保存登記。
四、本件爭點在於：
　㈠被告應給付之總工程款，係原告開立之發票金額3,197,000元（含5%稅，稅前3,044,763元），或是被告抗辯之2,972,500元【含2.5%稅，稅前2,900,000元(卷內誤載2,970,000元，應予更正)】？
　㈡承上，被告未付工程款是1,514,000元，或1,289,500元(卷內誤載1,287,000元，應予更正)？
　㈢被告抗辯原告施工有逾期且瑕疵迄未修補，據此所為抵銷抗辯，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兩造於110年11月間訂立系爭合約，原告承攬施作系爭建物之模板工程，約定工程期限3個月，原告於110年10月28日，履約期限為111年1月28日，系爭建物已於111年11月25日取得使用執照、112年1月12日辦理建物保存登記。另被告於工程進行期間已給付原告工程款1,683,000元等情，為兩造所未爭執，並有模板工程合約書(即系爭合約書)、原告開立請款之統一發票、原告金融帳戶存摺內頁明細、系爭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使用執照資料明細在卷可稽(見審建卷第13至17、19至23、47頁，本院卷第125至126、127)，可認屬實。
　㈡兩造約定之稅後工程總價以及被告尚未給付之工程款各若干？
　1.按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最高法院17年度上字第1118民事判決參照)。經查，兩造就系爭模板工程之工程總價，於系爭合約書「承攬總價」欄約定為：「新臺幣：參佰×拾肆萬伍仟×佰×拾元整 NT＄3,045,000.-〈含稅〉」等語，而於同欄目下方以略小字體註記：「＊本公司負擔2.5%稅金」(見審建卷第13頁)，由上開約定之文義，已足以得知兩造同意各自負擔營業稅之半數，而依此計算得出之稅後工程總價為3,045,000元【即未稅工程款×(1+2.5%)=3045000】，至為明確。
　2.從而，原告主張：以原告自行開立之統一發票金額加總後之3,044,763元再加計5%營業稅，依此計算所得3,197,000元始為工程總價云云(見本院卷第87至88頁)，及被告抗辯：3,045,000元為加計5%營業稅之結果，故未稅工程總價為2,900,000元，但被告依約只負擔2.5%營業稅，故稅後工程總價實為2,972,500元云云( 見本院卷第39至40、88頁)，均忽視兩造於系爭合約書上業已為明確文字之約定，所為主張均有未洽，不能採信。
　3.兩造約定之稅後工程總價為3,045,000元，已如上述，扣除兩造不爭執之已付工程款1,683,000元，則被告尚未給付工程款應為1,362,000元(計算式：3045000-1683000=1362000)，當得認定。而兩造基於各自所述上開工程總價，分別計算被告未付工程款為1,514,000元或1,289,500元，均有錯謬，亦不足採。
　㈢又被告抗辯因原告有逾期未完工、施工瑕疵等事由，其得以逾期違約金、得減少之報酬、增加管理人員費用及瑕疵修補費用等債權，與原告工程款債權為抵銷等語，為原告所否認，並以上詞置辯，茲逐一論述如下。
　1.請求逾期違約金部分：
　　⑴被告抗辯：原告施工嚴重超逾約定之履約期限，自期限屆滿之111年1月29日起迄至111年4月29日止，業已遲延工期至少91天，被告得依系爭合約書第9條約定，請求原告按日以工程總價款千分之3賠償金賠償被告，或於應付之工程款中扣抵，是被告得以逾期違約金為抵銷等語。
　　⑵經查，原告所承攬為模板工程，工程實務上以放樣、模板組立為始，至拆除、清運板模為終，但期間穿插有鋼筋綁紮、水電配置、灌漿等必要工程，此業據承攬鋼筋綁紮工程之證人林進興證述明確(見本院卷第135頁)，而灌漿完成後，並不能即時拆模，須澆水養護混凝土及等候其硬固才能拆除，故兩造約定澆水養護1天、樑板模、樓板模等候期間均為10天後才可拆模，此參系爭合約書約定亦明(見審建卷第13頁)，而證人林進興亦證稱：假設一層樓鋼筋綁紮完成後，如沒有灌漿完成，就無法繼續往上一樓層做模板等語(見本院卷第138頁)，因此，模板組立後直至拆除，其期間之長短，會受其他工程施作日程及進度影響，應得認定。而證人林進興復證稱：我負責綁紮鋼筋，我的部分最後完工後，是111年4月退場，我簿子有紀錄。模板部分應該是在我的後面，因為灌漿完成後，確認無問題，還要將模板拆除運走，才能完全退場。我施工過程中，模板工程還是有一點進度落後，但是小問題，不算嚴重，但我不知道模板部分的遲延天數。我施工過程中，模板工程的問題都還好，只是師傅口氣較不好，我們就是不要與他們起衝突，將自己的工程完成就好。我不了解工地主任有無因模板工程施工失誤、遲延而去指責，他都跟我講公事，也沒有跟我說其他廠商師傅好不好。我最後一次派工是4月底，6月底是有些東西要收尾，我認為我完工是在4月底等語(見本院卷第134至138頁)，而證人林進興最後派工日為111年4月29日，有其提出之施工登記簿內頁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45至149頁)，據此可推知原告完成拆除清運模板之時當在111年4月底之後，依此時日，確實已經逾越系爭合約所約定之履約期限，然而，原告超過施工期限始完工，並非出於模板工程之施工延誤，已據證人林進興證述如上，自難認可歸責於原告，則被告主張原告施工逾期請求依約計付違約金，並以之為抵銷債權，尚屬無據。
　2.請求減少報酬及瑕疵修補費用部分：
　　⑴被告主張：原告施作過程有如附表所示之瑕疵迄未修補，故可減少報酬787,800元。又被告另行僱工進行修繕打壁工程，支出必要費用74,100元，均屬對被告之債權，得以之為抵銷等語。原告同意將打壁工程中之打壁工資38,100元予以扣除(見本院卷第62頁)，惟不同意其餘請求，辯稱：打壁工程中之土石清運費用，乃施工完成階段整體必須完成，否認被告有該費用支出。又被告拒付工程尾款時，有提出「凱恆公司○○區○○路00巷模板工程缺失」(下稱系爭缺失表，見本院卷第67頁)給原告，其中表列編號1至9確為原告施工瑕疵，但已經修補完畢；編號10至11瑕疵被告同意無庸修補，只須以裝飾方式修繕；編號13至14應為修補費用，但原告是自行支付，被告根本未有支出；編號12部分，依照約定原告使用的模板只要6-8成新即可，只有清水模板才要全新，並未約定全部模板的百分之80均為8成新；編號15，是模板師傅與被告人員有爭執，但與工程進度或完工無關等語(見本院卷第62至63、98至99、133至134頁)。
　　⑵系爭缺失表編號12記載：原告「未依合約使用新板模(合約規定需80%需全新模板，實際新模板只有20%」等語，並於編號16記載得按總工程款百分之8扣款，即可扣款243,600元(計算式：3045000×8%=243600)，此項缺失請求與被告如附表編號1之主張及扣款金額相符，被告並舉出照片為佐(見本院卷第57至58頁)。惟查，原告應使用之模板材料，於系爭合約係約定：「模板材料需6~8成新，清水模板需全新」等語(見審建卷第13頁)，依其文義，兩造只約定原告所使用模板本身新舊情形，未見有被告所辯稱：全新模板需佔8成之約定，且也未見原告得以總工程款百分之8扣款之依據，是被告此部分違約扣款，已屬可議，且證人林進興亦證稱：我在現場施工時，工地的模板新舊都有，新舊比例我沒有辦法估算，只能說有新有舊等語(見本院卷第138頁)，是其所為證詞亦不足為被告有利之認定，是被告此項主張，核不能採。
　　⑶系爭缺失表編號5、10、11，即為附表編號2、3、4之瑕疵事項，原告不爭執為其施工上瑕疵，然主張：附表編號2之瑕疵，已敦請泥作工人黃鴻生修補完成，附表編號3、4之瑕疵，被告同意不用修補，而以裝飾方式改善等語(見本院卷第62、98至99頁)，且以估價單、被告提出之照片為證(見本院卷第55、65頁)，惟此為被告所否認，而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佐證其說，所為主張核不能採。惟被告就請求減少報酬其金額部分陳稱：這3項瑕疵，都影響建物外觀，故主張得減少報酬，金額是被告自己初估的，如要依修復金額估算，金額實在太高，例如3、4樓外觀窗戶之修繕，大理石廠商說要修復，整片牆面都要拆除換新，估算約要100多萬元。被告認為自己也要負擔四分之一責任，故依被告要負擔的比例去估算等語(見本院卷第132至133頁)，然其算法及金額均為原告所否認，被告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時，就此遲未舉證以佐其說(見本院卷第158、177至178頁)，其此項抗辯亦難為採。
　　⑷又被告抗辯其因自行修補瑕疵支出費用74,100元（含打壁工資38,100元、土石清運費36,000元），其中打壁工資38100元部分，業據原告表明同意扣減意旨，自得予以扣除；惟關於土石清運費用部分，原告既否認被告有該項費用支出，被告又未舉證以實其說，則被告此部分主張，自無可採。
　3.請求增加管理人員費用部分：
　　⑴被告主張：原告嚴重違反系爭合約品質約定，包括有模板材料未依約使用8成新板等嚴重瑕疵，造成被告施工管理困難，需加派品管人員在場監督施工，因而增加支出工程管理費243,600元等語，亦為原告所否認。經查，被告自承：因原告施工瑕疵額外支出人員管理費243,600元，依照工程慣例管理費支出約總工程款百分之8。被告有額外找人到現場監工等語(見本院卷第133頁)，而被告係以工程總價3,045,000元為計算基礎，此參系爭缺失表編號15之記載即明(見本院卷第67頁)，此與其抗辯工程總價為2,972,500元乙節，已見矛盾。又被告至言詞辯論終結時，就此節仍未提出任何證據佐證(見本院卷第158、177至178頁)，所辯顯不可採。
　㈣綜上所述，本件被告尚未給付之工程款為1,362,000元，雖被告抗辯得以逾期違約金、減少報酬、自費修補等債權對原告前開債權為抵銷，惟除打壁工資38,100元經原告同意扣除外，其餘經查俱屬無據，是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應為1,323,900元(計算式：1362000-38100=1323900)，逾此範圍之請求，無可准許。
六、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明文，前揭所謂「其他相類之行為」，指依民事訴訟法或其他特別法規定所為調解之聲請（鄉鎮市調解條例第9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26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9條參照）、提付仲裁（商務仲裁條例第1條、證券交易法第166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25條參照）等。次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明定於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經查，原告主張：本件起訴前向高雄市鳥松區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惟被告均未到場，以致調解不成立，因此遲延利息部分，以第一次調解期日即112年3
　　月2日起算等語，並提出調解不成立證明書為證(見審建卷第10、25頁)，依首開說明，自得以原告聲請調解書狀送達被告之日，視為被告受催告之時，則原告以其後排定之第一次調解期日為債權利息起算之日，要無不合，被告辯稱原告未為請求云云，自不能採。從而，原告請求被告自112年3月2日起加計法定利息，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七、據上所述，本件原告基於承攬契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1,323,900元，及自112年3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至被告於訴訟進行中聲請傳喚被告所屬會計人員邱鈺婷，以證明兩造工程款數額，及聲請向高雄市政府工務局調閱其所提報之施工日誌，以證明系爭模板工程實際開竣工期，復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後，提出書狀請求再開辯論並調閱前開施工日誌等語(見本院卷第104、114、178、183至184頁)，惟兩造工程款數額若干，以卷內證據已足堪認定，而原告施作系爭模板工程縱有逾期，亦難認有可歸責事由等，均據本院析述如上，從而，本院認本件尚無再開辯論及調查前揭證據之必要。又本件經審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認與判決基礎之事實及結果並無影響，爰不另為贅述，併此敘明。　
九、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楊境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鈺甯


附表　　
		項次

		瑕疵說明

		減少報酬
(新臺幣/元)

		備註



		1

		未依合約使用8成新板模

		237800

		按系爭合約8%減價



		2

		五樓樓梯轉角平台，牆面未依圖施工，牆面上半部厚度多出5公分，影響外觀

		 50000

		被告未處理



		3

		四樓外觀窗戶未依圖面施工，以致窗戶未置中，影響外觀

		　　250000

		被告未處理



		4

		三樓外觀窗戶未依圖面施工，以致窗戶未置中，影響外觀

		　　250000

		被告未處理



		


		總計

		　　787800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建字第27號
原      告  永瑄工程行即王永輝

訴訟代理人  周慶順律師
被      告  凱恆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榮逸  
訴訟代理人  王怡璇律師
複代理  人  張簡明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23,900元，及自民國112年3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87，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110年11月間就被告在坐落高雄市○○區○○段00地號「○○○○案」建物之新建工程(建物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下稱系爭工程)，訂立模板工程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若指書面即稱系爭合約書)，由原告承攬系爭建物之模板工程(下稱系爭模板工程)，約定以建築設計圖面積比例計價，工程總價新臺幣(下同)3,045,000元，工期為3個月。而系爭合約書中就前開工程總價雖記載「含稅」字樣，實則是未含營業稅金額，而營業稅應由定作人即被告負擔，故以原告開立統一發票總額3,044,763元為準，計算得出稅後工程總價應為3,197,000元(計算式：0000000×(1+5%)=0000000)。而查，系爭模板工程已於110年10月28日開工，原告遵期施作，並交付統一發票向被告請款，被告亦陸續於110年12月15日以支票給付495,000元、111年1月24日給付792,000元(含現金396,000元、支票396,000元)、111年1月27日給付396,000元(含現金200,000元、支票196,000元)，已付工程款合計1,683,000元(計算式：495000＋792000＋396000＝0000000)，被告尚未給付工程款為1,514,000元(計算式：0000000-0000000=0000000)。
　㈡系爭模板工程竣工驗收後，原告於111年9月6日交付統一發票向被告請求支付工程款1,514,000元(包含尾款1,194,275元及保留款319,725元)，詎被告遲未付款，嗣原告再於112年農曆年前至被告處要求付款，竟遭被告任意扣款，僅同意給付900,000元。然原告施作過程並無遲延情事，況被告亦未曾反應施工有何不當或瑕疵，其任意扣款並無理由，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上開欠款。又原告起訴前曾向高雄市鳥松區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惟被告均未到場，致調解不成立，爰以所排定第一次調解期日即112年3月2日作為起算遲延利息之日。為此，爰依系爭合約及民法第490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514,000元，及自112年3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於111年6月間將系爭工程中之系爭模板工程交由原告承攬，依兩造簽訂系爭合約之約定，原告自110年10月28日開工，履約期限應至111年1月28日止，系爭合約書之承攬總價欄固記載3,045,000元，但此為包含5%營業稅在內之稅後總額，惟系爭合約書另有記載「本公司（即被告）負擔2.5%稅金」等語，則兩造約定實際工程款應為2,972,500元【計算式：3045000÷(1+5%)=2900000(稅前)，2900000×（1＋2.5%）=2972500(稅後)】。又被告已給付原告工程款1,683,000元，為原告所自承，自應予以扣除，則被告尚未給付工程款應為1,289,500元(計算式：2972500-1683000=1289500)。
　㈡又查，1.原告於系爭建物1樓地板澆置完成後，工作進度嚴重落後，且作輟無常，嚴重違反系爭契約品質約定，如有模板材料未依約使用8成新板、未按圖施工致系爭建物多處陽台深度不足、開設窗戶位置偏移、電梯門寬度不足等嚴重瑕疵，造成被告施工管理困難，需加派品管人員在場監督施工，因而增加支出工程管理費243,600元，被告得依民法第495條第1項及第227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原告賠償。2.被告經多次口頭限期原告改善，惟被告仍有如附表所示之施工瑕疵迄未修繕處理，被告得依民法第494條規定，向原告請求減少報酬計787,800元。3.原告私找外籍勞工進場拆模，且未依模板養護日期拆除模板，致需額外花費人力時日將模板重新包覆養護，影響系爭建物品質，且因模板品質不佳，灌槳時嚴重漏漿或模板定位錯誤，造成牆面厚度落差過大、牆面垂直及水平度不平整，致被告按圖客製進料之石材無法砌於牆面，被告口頭限期原告改善，惟原告並未履行修繕義務，被告僅得另行點工打除，因而增加打壁費用74,100元（含打壁工資38,100元、土石清運費36,000元），被告自得依民法第493條第2項規定，向原告請求此項修補瑕疵之費用。4.再者，兩造間就系爭模板工程約定之履行期限末日為111年1月28日，惟截至111年4月29日鋼筋綁紮工程完成時，原告仍尚未完工，遲延工期至少91日，被告自得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定及系爭合約書第9條約定，請求原告賠償按日以系爭模板工程總價款千分之3計算之違約金計812,175元【計算式：2972500×0.003×91=812175】。綜上，被告因原告施作系爭模板工程有上開疵瑕及逾期情事，得請求原告給付之金額計1,917,675元【計算式：243600＋787800＋74100＋812175=1917675】，被告並得以之與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範圍內互為抵銷等語，茲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經本院整理下列不爭執事項並協議簡化爭點，不爭執事項如下：
　㈠原告承攬被告系爭模板工程，簽訂系爭合約書，其承攬總價欄記載：3,045,000元（含稅），原告負擔2.5%稅金等語，付款辦法欄記載：100%現金，保留款10%，驗收完成支付之，每月5日請款（附上100%發票）、10日付款等語。
　㈡被告就工程款之給付，係於110年12月15日付款495,000元、111年1月24日付款792,000元、111年1月27日付款396,000元，共計已付款1,683,000元。
　㈢系爭模板工程契約約定110年10月28日開工，111年1月28日完工。
　㈣系爭工程已經竣工申報並於111年11月25日取得使用執照，被告也於112年1月12日完成建物保存登記。
四、本件爭點在於：
　㈠被告應給付之總工程款，係原告開立之發票金額3,197,000元（含5%稅，稅前3,044,763元），或是被告抗辯之2,972,500元【含2.5%稅，稅前2,900,000元(卷內誤載2,970,000元，應予更正)】？
　㈡承上，被告未付工程款是1,514,000元，或1,289,500元(卷內誤載1,287,000元，應予更正)？
　㈢被告抗辯原告施工有逾期且瑕疵迄未修補，據此所為抵銷抗辯，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兩造於110年11月間訂立系爭合約，原告承攬施作系爭建物之模板工程，約定工程期限3個月，原告於110年10月28日，履約期限為111年1月28日，系爭建物已於111年11月25日取得使用執照、112年1月12日辦理建物保存登記。另被告於工程進行期間已給付原告工程款1,683,000元等情，為兩造所未爭執，並有模板工程合約書(即系爭合約書)、原告開立請款之統一發票、原告金融帳戶存摺內頁明細、系爭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使用執照資料明細在卷可稽(見審建卷第13至17、19至23、47頁，本院卷第125至126、127)，可認屬實。
　㈡兩造約定之稅後工程總價以及被告尚未給付之工程款各若干？
　1.按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最高法院17年度上字第1118民事判決參照)。經查，兩造就系爭模板工程之工程總價，於系爭合約書「承攬總價」欄約定為：「新臺幣：參佰×拾肆萬伍仟×佰×拾元整 NT＄3,045,000.-〈含稅〉」等語，而於同欄目下方以略小字體註記：「＊本公司負擔2.5%稅金」(見審建卷第13頁)，由上開約定之文義，已足以得知兩造同意各自負擔營業稅之半數，而依此計算得出之稅後工程總價為3,045,000元【即未稅工程款×(1+2.5%)=3045000】，至為明確。
　2.從而，原告主張：以原告自行開立之統一發票金額加總後之3,044,763元再加計5%營業稅，依此計算所得3,197,000元始為工程總價云云(見本院卷第87至88頁)，及被告抗辯：3,045,000元為加計5%營業稅之結果，故未稅工程總價為2,900,000元，但被告依約只負擔2.5%營業稅，故稅後工程總價實為2,972,500元云云( 見本院卷第39至40、88頁)，均忽視兩造於系爭合約書上業已為明確文字之約定，所為主張均有未洽，不能採信。
　3.兩造約定之稅後工程總價為3,045,000元，已如上述，扣除兩造不爭執之已付工程款1,683,000元，則被告尚未給付工程款應為1,362,000元(計算式：3045000-1683000=1362000)，當得認定。而兩造基於各自所述上開工程總價，分別計算被告未付工程款為1,514,000元或1,289,500元，均有錯謬，亦不足採。
　㈢又被告抗辯因原告有逾期未完工、施工瑕疵等事由，其得以逾期違約金、得減少之報酬、增加管理人員費用及瑕疵修補費用等債權，與原告工程款債權為抵銷等語，為原告所否認，並以上詞置辯，茲逐一論述如下。
　1.請求逾期違約金部分：
　　⑴被告抗辯：原告施工嚴重超逾約定之履約期限，自期限屆滿之111年1月29日起迄至111年4月29日止，業已遲延工期至少91天，被告得依系爭合約書第9條約定，請求原告按日以工程總價款千分之3賠償金賠償被告，或於應付之工程款中扣抵，是被告得以逾期違約金為抵銷等語。
　　⑵經查，原告所承攬為模板工程，工程實務上以放樣、模板組立為始，至拆除、清運板模為終，但期間穿插有鋼筋綁紮、水電配置、灌漿等必要工程，此業據承攬鋼筋綁紮工程之證人林進興證述明確(見本院卷第135頁)，而灌漿完成後，並不能即時拆模，須澆水養護混凝土及等候其硬固才能拆除，故兩造約定澆水養護1天、樑板模、樓板模等候期間均為10天後才可拆模，此參系爭合約書約定亦明(見審建卷第13頁)，而證人林進興亦證稱：假設一層樓鋼筋綁紮完成後，如沒有灌漿完成，就無法繼續往上一樓層做模板等語(見本院卷第138頁)，因此，模板組立後直至拆除，其期間之長短，會受其他工程施作日程及進度影響，應得認定。而證人林進興復證稱：我負責綁紮鋼筋，我的部分最後完工後，是111年4月退場，我簿子有紀錄。模板部分應該是在我的後面，因為灌漿完成後，確認無問題，還要將模板拆除運走，才能完全退場。我施工過程中，模板工程還是有一點進度落後，但是小問題，不算嚴重，但我不知道模板部分的遲延天數。我施工過程中，模板工程的問題都還好，只是師傅口氣較不好，我們就是不要與他們起衝突，將自己的工程完成就好。我不了解工地主任有無因模板工程施工失誤、遲延而去指責，他都跟我講公事，也沒有跟我說其他廠商師傅好不好。我最後一次派工是4月底，6月底是有些東西要收尾，我認為我完工是在4月底等語(見本院卷第134至138頁)，而證人林進興最後派工日為111年4月29日，有其提出之施工登記簿內頁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45至149頁)，據此可推知原告完成拆除清運模板之時當在111年4月底之後，依此時日，確實已經逾越系爭合約所約定之履約期限，然而，原告超過施工期限始完工，並非出於模板工程之施工延誤，已據證人林進興證述如上，自難認可歸責於原告，則被告主張原告施工逾期請求依約計付違約金，並以之為抵銷債權，尚屬無據。
　2.請求減少報酬及瑕疵修補費用部分：
　　⑴被告主張：原告施作過程有如附表所示之瑕疵迄未修補，故可減少報酬787,800元。又被告另行僱工進行修繕打壁工程，支出必要費用74,100元，均屬對被告之債權，得以之為抵銷等語。原告同意將打壁工程中之打壁工資38,100元予以扣除(見本院卷第62頁)，惟不同意其餘請求，辯稱：打壁工程中之土石清運費用，乃施工完成階段整體必須完成，否認被告有該費用支出。又被告拒付工程尾款時，有提出「凱恆公司○○區○○路00巷模板工程缺失」(下稱系爭缺失表，見本院卷第67頁)給原告，其中表列編號1至9確為原告施工瑕疵，但已經修補完畢；編號10至11瑕疵被告同意無庸修補，只須以裝飾方式修繕；編號13至14應為修補費用，但原告是自行支付，被告根本未有支出；編號12部分，依照約定原告使用的模板只要6-8成新即可，只有清水模板才要全新，並未約定全部模板的百分之80均為8成新；編號15，是模板師傅與被告人員有爭執，但與工程進度或完工無關等語(見本院卷第62至63、98至99、133至134頁)。
　　⑵系爭缺失表編號12記載：原告「未依合約使用新板模(合約規定需80%需全新模板，實際新模板只有20%」等語，並於編號16記載得按總工程款百分之8扣款，即可扣款243,600元(計算式：3045000×8%=243600)，此項缺失請求與被告如附表編號1之主張及扣款金額相符，被告並舉出照片為佐(見本院卷第57至58頁)。惟查，原告應使用之模板材料，於系爭合約係約定：「模板材料需6~8成新，清水模板需全新」等語(見審建卷第13頁)，依其文義，兩造只約定原告所使用模板本身新舊情形，未見有被告所辯稱：全新模板需佔8成之約定，且也未見原告得以總工程款百分之8扣款之依據，是被告此部分違約扣款，已屬可議，且證人林進興亦證稱：我在現場施工時，工地的模板新舊都有，新舊比例我沒有辦法估算，只能說有新有舊等語(見本院卷第138頁)，是其所為證詞亦不足為被告有利之認定，是被告此項主張，核不能採。
　　⑶系爭缺失表編號5、10、11，即為附表編號2、3、4之瑕疵事項，原告不爭執為其施工上瑕疵，然主張：附表編號2之瑕疵，已敦請泥作工人黃鴻生修補完成，附表編號3、4之瑕疵，被告同意不用修補，而以裝飾方式改善等語(見本院卷第62、98至99頁)，且以估價單、被告提出之照片為證(見本院卷第55、65頁)，惟此為被告所否認，而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佐證其說，所為主張核不能採。惟被告就請求減少報酬其金額部分陳稱：這3項瑕疵，都影響建物外觀，故主張得減少報酬，金額是被告自己初估的，如要依修復金額估算，金額實在太高，例如3、4樓外觀窗戶之修繕，大理石廠商說要修復，整片牆面都要拆除換新，估算約要100多萬元。被告認為自己也要負擔四分之一責任，故依被告要負擔的比例去估算等語(見本院卷第132至133頁)，然其算法及金額均為原告所否認，被告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時，就此遲未舉證以佐其說(見本院卷第158、177至178頁)，其此項抗辯亦難為採。
　　⑷又被告抗辯其因自行修補瑕疵支出費用74,100元（含打壁工資38,100元、土石清運費36,000元），其中打壁工資38100元部分，業據原告表明同意扣減意旨，自得予以扣除；惟關於土石清運費用部分，原告既否認被告有該項費用支出，被告又未舉證以實其說，則被告此部分主張，自無可採。
　3.請求增加管理人員費用部分：
　　⑴被告主張：原告嚴重違反系爭合約品質約定，包括有模板材料未依約使用8成新板等嚴重瑕疵，造成被告施工管理困難，需加派品管人員在場監督施工，因而增加支出工程管理費243,600元等語，亦為原告所否認。經查，被告自承：因原告施工瑕疵額外支出人員管理費243,600元，依照工程慣例管理費支出約總工程款百分之8。被告有額外找人到現場監工等語(見本院卷第133頁)，而被告係以工程總價3,045,000元為計算基礎，此參系爭缺失表編號15之記載即明(見本院卷第67頁)，此與其抗辯工程總價為2,972,500元乙節，已見矛盾。又被告至言詞辯論終結時，就此節仍未提出任何證據佐證(見本院卷第158、177至178頁)，所辯顯不可採。
　㈣綜上所述，本件被告尚未給付之工程款為1,362,000元，雖被告抗辯得以逾期違約金、減少報酬、自費修補等債權對原告前開債權為抵銷，惟除打壁工資38,100元經原告同意扣除外，其餘經查俱屬無據，是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應為1,323,900元(計算式：1362000-38100=1323900)，逾此範圍之請求，無可准許。
六、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明文，前揭所謂「其他相類之行為」，指依民事訴訟法或其他特別法規定所為調解之聲請（鄉鎮市調解條例第9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26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9條參照）、提付仲裁（商務仲裁條例第1條、證券交易法第166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25條參照）等。次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明定於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經查，原告主張：本件起訴前向高雄市鳥松區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惟被告均未到場，以致調解不成立，因此遲延利息部分，以第一次調解期日即112年3
　　月2日起算等語，並提出調解不成立證明書為證(見審建卷第10、25頁)，依首開說明，自得以原告聲請調解書狀送達被告之日，視為被告受催告之時，則原告以其後排定之第一次調解期日為債權利息起算之日，要無不合，被告辯稱原告未為請求云云，自不能採。從而，原告請求被告自112年3月2日起加計法定利息，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七、據上所述，本件原告基於承攬契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1,323,900元，及自112年3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至被告於訴訟進行中聲請傳喚被告所屬會計人員邱鈺婷，以證明兩造工程款數額，及聲請向高雄市政府工務局調閱其所提報之施工日誌，以證明系爭模板工程實際開竣工期，復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後，提出書狀請求再開辯論並調閱前開施工日誌等語(見本院卷第104、114、178、183至184頁)，惟兩造工程款數額若干，以卷內證據已足堪認定，而原告施作系爭模板工程縱有逾期，亦難認有可歸責事由等，均據本院析述如上，從而，本院認本件尚無再開辯論及調查前揭證據之必要。又本件經審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認與判決基礎之事實及結果並無影響，爰不另為贅述，併此敘明。　
九、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楊境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鈺甯

附表　　
項次 瑕疵說明 減少報酬 (新臺幣/元) 備註 1 未依合約使用8成新板模 237800 按系爭合約8%減價 2 五樓樓梯轉角平台，牆面未依圖施工，牆面上半部厚度多出5公分，影響外觀  50000 被告未處理 3 四樓外觀窗戶未依圖面施工，以致窗戶未置中，影響外觀 　　250000 被告未處理 4 三樓外觀窗戶未依圖面施工，以致窗戶未置中，影響外觀 　　250000 被告未處理  總計 　　787800  




